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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約翰福音（39）繼續講述主耶穌的復活，以及祂向門徒顯現（約20:7-25） 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翰福音19:25-20:6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約翰福音19:25-20:6繼續講述耶穌被釘十字架、祂的死，以及安葬和復活等故事。 

 

即便是在十字架上臨死之際，耶穌仍然關心祂的家人，叫祂所愛的門徒照顧自己的母親馬利

亞。我們的家人是神賜予我們的寶貝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看重他們、照顧他們，沒有任何事

工或職責，可以作為疏忽家人的藉口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今天你有向自己的家人表達關愛嗎

？ 

 

這時，馬利亞的丈夫很可能已經離世，耶穌身為長子，把母親託付給自己最親密的朋友，這

個人此刻仍站在十字架旁伴著祂，傳統上認為，他就是約翰福音這卷福音書的作者約翰。 

 

在舊約時期，人只有靠重複的獻祭制度來贖罪，因罪使人與神隔絕，人要用動物代替自己獻

祭給神，叫自己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，並得潔淨；因人不斷犯罪，就要經常獻祭。耶穌來

完成了神的救贖工作，擔當所有人的罪愆，替我們受刑罰，藉著死亡，付了我們犯罪的代價

。“成了”，意思就是“完全償還”，從此以後，人不用再靠這重複的獻祭制度，單藉著耶

穌所成就的救恩，相信耶穌的受死復活，就能越過犯罪所帶來的死的刑罰，坦然無懼地親近

神，永遠與神同在。 

 

根據申命記21:23的記載，把屍體棄置在戶外過夜是觸犯神的律法的。在安息日，就是星期五

日落後到星期六日落前工作也是有違律法規定的。所以，那些宗教領袖急著在日落前把耶穌

的屍體取下並埋葬。 

 

羅馬士兵能憑著多次執行刑罰的豐富經驗，知道受刑者是死是活。士兵為了加速受刑者死亡

，會打斷他們的腿。人被掛在十字架上，最後會因窒息而死，但可以用腿撐著十字架，承托

著自己的身體，從而保持呼吸，延長死亡的時間；腿一旦被打斷了，受刑者會立即窒息死亡

。羅馬兵丁檢查耶穌時，確知祂已死去，就不用像對待其他受刑者那樣打斷祂的腿。用槍刺

主的肋旁，就是要把祂的心臟刺穿，見到血和水分開了，更進一步證實祂已經死去。我們從

這些羅馬士兵得到客觀證據，證明主耶穌確實死在了十字架上。馬可福音15:44-45記載：“彼

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，便叫百夫長來，問他耶穌死了久不久。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，就把

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。” 

 

亞利馬太人約瑟和尼哥底母暗暗地作耶穌的門徒，因為他們愛惜自己在猶太人社群中的地位

。約瑟是公會的領袖，聲望極高；尼哥底母也是公會的成員，曾在夜裡探訪耶穌，其後更曾

試圖在其他宗教領袖面前為耶穌辯護。此刻，他倆不顧名譽，甘願冒險埋葬耶穌。 

 

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耶穌的墳墓，發現封住墓穴的石頭挪開了，她以為

主的屍首被盜走了，就跑去告訴彼得和約翰。於是，彼得和約翰跑去墳墓，見到裹頭巾和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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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布原封不動，但耶穌的身體卻不見了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翰福音20章剩下的內容。 

 

約翰福音20:7-8記載：“（西門彼得）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，是另在一

處卷著。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，看見就信了。” 

 

傳統上，猶太人用長幅細麻布裹屍體。主復活後細麻布保持原狀，證明耶穌的屍體不是給人

偷去；否則，偷屍體的人根本來不及拆除布條，會將屍體連麻布一起搬走。即使他們能拆除

麻布，麻布也會散開，不可能仍舊整齊地卷著。麻布保持原狀擺放在墳墓裡，連裹頭巾也卷

放在那裡，說明復活了的耶穌的身體，通過這些裹纏的麻布，自由地離去。 

 

約翰福音20:9-10記載：“（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，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。）於

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。” 

 

顯然，抹大拉的馬利亞是第一個見到主的人。或許有人會問：“為甚麼主耶穌要先向抹大拉

的馬利亞顯現？”我們可以從箴言8:17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，經文是這樣說的：“愛我的，

我也愛他；懇切尋求我的，必尋得見。”抹大拉的馬利亞尋求主，所以最先看到主。 

 

約翰福音20:11-15記載：“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。哭的時候，低頭往墳墓裡看，就見兩個

天使，穿著白衣，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，一個在頭，一個在腳。天使對她說：‘婦人

，你為甚麼哭？’她說：‘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裡。’說了這話，就轉

過身來，看見耶穌站在那裡，卻不知道是耶穌。耶穌問她說：‘婦人，為甚麼哭？你找誰呢

？’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，就對他說：‘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請告訴我，你把他放在

哪裡，我便去取他。’” 

 

為甚麼馬利亞沒有認出主來呢？因為她不相信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了。馬利亞愛主耶穌，但是

愛必須和信心配在一起。她哭，因為她愛主，也因為她不信主會復活。主耶穌榮耀的身體改

變了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認為主不會改變到讓馬利亞認不出來的地步。我相信馬利亞完

全沉浸在悲痛的情緒中，她雖然看到兩個天使，但這似乎並沒有引起她的注意。天使問馬利

亞一個問題，不是因為不知道答案，而是要喚起馬利亞對主耶穌的信心。馬利亞只想到自已

的答案，她認定主耶穌是死的，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主的屍體被人偷走了。馬利亞完全沒有料

到會見到基督復活；因為她不信，所以認不出主來。正如希伯來書12:2所說的那樣，我們應

該從徒然的悲哀和絕望中解脫出來，“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”。 

 

約翰福音20:16記載：“耶穌說：‘馬利亞。’馬利亞就轉過來，用希伯來話對他說：‘拉波

尼！’（拉波尼就是夫子’的意思。）” 

 

當主耶穌叫馬利亞的時候，馬利亞認出是主的聲音。主耶穌遲延再來的時間，或許到時我們

每個人都已經死了，當主耶穌呼叫我們名字的時候，我們就會復活，正如主在二千多年前叫

死人復活那樣。 

 

約翰福音20:17記載：“耶穌說：‘不要摸我，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裡

去，告訴他們說，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，見我的神，也是你們的神。’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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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叫馬利亞不要摸他。“摸”的原文是握住的意思。後來主耶穌又要門徒摸他。為甚麼有不

同呢？主耶穌對馬利亞說：“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。”馬利亞不應該摸主的原因就在

這裡。所以很明顯，主耶穌在屋子裡向門徒顯現之前，已經見過父神了。我相信主耶穌把祂

的寶血呈現在神的寶座前，祂的寶血把神審判寶座換成我們今天的施恩寶座。這血是為你我

的罪而流的。我相信這寶血永遠都在那裡，作為主耶穌為我們付代價永恆的見證。請注意，

主耶穌對神的稱呼很特別：“見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，見我的神，也是你們的神。”主耶

穌和父神之間的關係，與我們和主的關係不同。我們是因信耶穌基督成為神的兒女，但是三

位一體神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。在這裡主做了區別。 

 

約翰福音20:18-19記載“：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：‘我已經看見了主。’她又將主

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。那日（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）晚上，門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猶太人，

門都關了。耶穌來，站在當中，對他們說：‘願你們平安！’” 

 

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，門徒全都四散逃跑了，現在他們又聚在一起，躲在一個房間裡面，

因為他們很害怕。門關了起來，一定是鎖上了。你有沒有注意到呢？當超自然的神接觸到自

然的人時，神的信息總是“平安”或“不要害怕”。當主耶穌的神性接觸到門徒的人性，主

耶穌說的話就是“平安”。這是我們因信稱義之後而來的平安，使我們能與神和好。當門徒

一看見主，就認出來了。當然他們是嚇壞了。主耶穌榮耀的身體向他們顯現，即使門是鎖著

的，主還是能進去。因此我們可以知道，榮耀的身體不受物質世界的限制。我相信教會被提

的時候，我們的身體會改變，能夠在空中與主相會。 

 

約翰福音20:20記載：“（耶穌）說了這話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。門徒看見主，就喜樂

了。” 

 

雖然主耶穌有榮耀的身體，但是他的手上還有釘痕，肋旁還有扎痕。這和釘在十字架上的身

體相合，釘痕還在。在主耶穌身上的釘痕是為我們的罪而有的，使我們能夠坦然無懼地來到

神面前。主耶穌背負我們的罪，釘痕的證據能存到永遠。 

 

約翰福音20:21記載：“耶穌又對他們說：‘願你們平安！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

們。’” 

 

主耶穌不只是重複平安這麼簡單，這裡的平安不一樣。19節提到的是救贖的平安，在主裡的

平安。救贖大功已經完成。這裡的平安就是馬太福音11:28的平安：“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

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”這是救贖的安息，救贖的平安。另外還有一種平安，是

與神相通、遵行神旨意的平安；這平安就是馬太福音11:29的平安：“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

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；這樣，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。”救贖大功已經告成。基督要差

遣門徒，就像父神差遣祂到世上來一樣；在約翰福音17:18，主耶穌禱告說：“你怎樣差我到

世上，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。” 

 

約翰福音20:22記載：“（耶穌）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‘你們受聖靈！” 

 

這段歷史是律法和恩典之間的轉捩點。從主耶穌的服事到祂的死、到復活、五旬節之間，門

徒的生命有改變，這是歷史上獨一的時刻。 

 

在路加福音11:9-13，主耶穌說，如果門徒祈求，父神就會應允，經文是這樣記載的：“你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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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見；叩門，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，凡祈求的，就得著；尋找的

，就尋見；叩門的，就給他開門。你們中間作父親的，誰有兒子求餅，反給他石頭呢？求魚

，反拿蛇當魚給他呢？求雞蛋，反給他蠍子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；

何況天父，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？”在約翰福音14:16，主耶穌說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

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（或作：訓慰師；下同）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，”當西門彼得說主

耶穌就是基督時，這顯出彼得有洞察力，但是幾分鐘後，他卻對主耶穌說不要上十字架受死

。當主向門徒吹氣說：“你們受聖靈！”時，門徒就都更新了。在此之前，神的靈還沒有住

在他們裡面。“向他們吹氣”，在聖經還出現過另外一次。在創世記，神把生氣吹在亞當的

鼻孔裡。在這裡，耶穌基督賜給門徒聖靈，也把永生吹進他們裡面。這是為了要鼓勵他們、

保護他們，因為從主耶穌升天到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日子，中間還有一段時間。在五旬節這一

天，聖靈會降下來，他們要領受聖靈的洗、成為基督的身子，他們得到從上頭而來的能力；

那一天，教會就產生了。從那時到現在，聖靈就降下、住在信徒的心中，為每位信徒施洗，

使他們成為基督的身子。 

 

約翰福音20:23記載耶穌說：“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免了；你們留下誰的罪，誰的罪

就留下了。” 

 

這麼重要的一節經文，今天卻嚴重地被誤用了。加爾文說：“當耶穌吩咐門徒要赦免別人的

罪時，祂並不是指門徒本身有赦罪的權柄，這權柄是專屬於神的。耶穌只是吩咐門徒要奉基

督的名赦免別人的罪。”在使徒行傳或其他書信中，我們找不到使徒自己有赦罪的權柄；他

們走遍各地，宣揚罪得赦免的福音。罪得赦免只能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得以實現。在舊約時

代，神先進行拯救的事工，頒佈律例，讓人知罪，獻祭只能暫時性遮蓋罪，象徵“罪得赦免

”，直等到基督來償還罪債、成就救恩時，“罪得赦免”的功效才真正實現。今天，當我們

相信基督為我們死，神就赦免我們的罪。你我怎能赦免人的罪呢？是藉著傳揚神的福音，這

是我們作為信徒應該去作的大事。基督已經來到世上、成就救恩，有人悔罪、信靠耶穌基督

，這是很奇妙的事。但更令我們驚奇的，就是你我在傳講神的話時，就有人重生、在基督耶

穌裡成了新造的人。“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免了；”當你我宣揚神恩典的福音時，

這是基督徒最榮耀的特權。這是我們的責任。如果我們不把福音傳到地極，世人的罪就不能

得到赦免。我們是自食惡果，因為這麼多年來，我們並沒有把福音傳到地極。因為我們忽略

了這個責任，很多年輕人戰死在沙場上。想想看，如果在戰場上死去的年輕人，都願意為基

督獻身、成為宣教士的話，這個世界會變得多麼不同啊！只有耶穌基督的福音能使人罪得赦

免。 

 

約翰福音20:24記載：“那十二個門徒中，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；耶穌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和他

們同在。” 

 

多馬當時不在那裡。我認為他是一個孤獨的懷疑者，他隨時都是愁眉苦臉的，當其他十個門

徒興高采烈地述說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事，只有多馬不相信。 

 

約翰福音20:25記載：“那些門徒就對他說：‘我們已經看見主了。’多馬卻說：‘我非看見

他手上的釘痕，用指頭探入那釘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總不信。’” 

 

多馬這個人真是多疑，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讓他相信，但他就是不信。至少現在他願意和其他

的門徒在一起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如果你要在恩典中成長，你就必須與敬虔的基督徒在一起

，並和他們一起成長，你要和他人分享你從神話語中所得到的亮光。希伯來書10:25記載：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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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們不可停止聚會，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勸勉，既知道（原文是看見）那日子

臨近，就更當如此。”我們必須常常聚在一起，才能一起成長。 

 

其實，把多馬批評為“懷疑主義者”是很不公平的。根據馬可福音16:10-11和路加福音24:11

的記載，在見到復活後的主耶穌之前，其他門徒也都不大敢相信主的復活。其實，未見就相

信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但信心叫我們看到了肉眼見不到的東西。希伯來書11:1記載：“信就

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”希伯來書11:7記載：“挪亞因著信，既蒙神指示

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

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”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